
关于 2023 年度二级学院组织考生进入复试情况

审核结果的公示

经各二级学院申报备案、研究生处核定（核减说明见附件），现

将 2023 年度二级学院组织考生进入复试情况审核结果公示如下：

序号 二级学院
一志愿考生

进入复试数

调剂考生

进入复试数

小计

（人）

1 政法学院 47 0 47

2 教育学院 10 1 11

3 体育学院 2 0 2

4 文学与传媒学院 19 72 91

5 外国语学院 0 0 0

6 数学与统计学院 5 6 11

7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1 14 15

8 计算机工程学院 13 7 20

9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11 71 82

10 机械工程学院 16 15 31

11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5 0 5

12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·化学工程学院 1 9 10

13 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13 8 21

14 经济与管理学院 2 0 2

15 美术学院 13 0 13

16 音乐与舞蹈学院 0 0 0

17 医学院 9 5 14

合计 167 208 375

公示时间 5 月 15 日-5 月 17 日，如有异议，请联系研究生处招

生办熊老师，电话 0710-3592707。

研究生处

2023 年 5月 15 日



附件：

2023 年二级学院进入复试考生核减说明

各二级学院：

一、核定原则

同时满足下列条件：

1、缴纳复试费，以计财处实缴费名单为准；

2、实际参加复试，以研究生处备案名单为准；

3、凡属本校应届毕业生的，原则上计入所属学院；

4、不重复计算。

二、重复考生核定：院与院之间报送有重复的，则进一步核查证明材料，充

分征求双方意见后，确认所属学院。

三、进入复试考生数=推报人数-核减人数（重复人数＋未缴费人数/未参加

复试人数）


